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劇本開發 

• 原創故事劇本 

–自行創作 

–委託創作 

• 改編劇本 

–著作改編劇本 

• 小說改編 

• 劇本改編 

• 其他影視著作改編 

• 故事改編劇本 

 



改編的著作權問題 

• 改作：指以翻譯、編曲、改寫、拍攝影片
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。 

• 著作人專有將其著作改作成衍生著作之權
利。 

• 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作，以獨立
之著作保護之。 

• 衍生著作之保護，對原著作之著作權不生
影響。 

 





從劇本到影視的IP議題 

• 著作權 

–影片 

–劇本 

–美術設定 

–角色 

• 商標權 

–片名/故事名 

–角色 

• 公平交易法 

 













著作種類 

• 一、語文著作 

• 二、音樂著作 

• 三、戲劇、舞蹈著作 

• 四、美術著作 

• 五、攝影著作 

• 六、圖形著作 

• 七、視聽著作 

• 八、錄音著作 

• 九、建築著作 

• 十、電腦程式著作 







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 
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

•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，事業亦不得為其他
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
為。（公平交易法第25條） 

• 本條所稱顯失公平，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
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，例如「榨
取他人努力成果」： 

–使用與他事業名稱、表徵或經營業務等相關之
文字為自身營運宣傳等方式攀附他人商譽，使
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，藉以推
展自身商品或服務。 



角色著作的要件 

• 清晰描繪標準：經過作者高度發展、清晰
描繪的角色，屬於發展得越完整的角色，
此種角色會包含更多的表達成分及較少的
思想成分，較能取得著作權之保護。 

• 角色即故事標準：故事角色如果已經成為
故事本身時，則可獨立取得著作權之保護
；但如果該角色只是故事中的一顆棋子時
，則無法取得著作權保護」。 



















著作財產權的授權 

• 著作財產權的授權：同意授權對象可以用
何種方式利用著作的約定。 

 

• 著作財產權：包括重製權、公開口述權*、
公開播送權、公開上映權*、公開演出權*、
公開傳輸權、公開展示權*、改作權、編輯
權、散布權、出租權。 

 

• 著作財產權的具體內容，會隨法律變更而
變化。 



授權模式 

• 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 

–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，其授權利
用之地域、時間、內容、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
，依當事人之約定；其約定不明之部分，推定
為未授權。 

 

• 著作權法並未干預授權的方法，授權也未
必要拘泥於著作財產權的行為態樣，權利
人必須自行妥善安排各項授權條件。最終
應從授權的「目的」決定如何授權。 



簡明易懂的授權模式態樣 

• 正面表列模式 

–具體表述：被授權人（使用者）得… 

• 負面表列模式 

–具體表述：被授權人（使用者）不得… 

• 附條件模式 

–具體表述：被授權人（使用者）應… 

• 混合模式 

–包含多種上述模式 

• 重點：符合授權目的。 



授權條款範例 

• 正面表列模式 

–被授權人得將授權著作用於爭取電影投資之機
會，包括但不限於參加競賽、影展等，並得對
授權著作之內容進行必要之修改。 

• 負面表列模式 

–被授權人不得利用授權著作之內容發行實體或
電子出版品。 

• 附條件模式 

–被授權人於利用授權著作時，應在符合一般習
慣之位置標明作者之姓名。 

 



THE END 

歡迎各位踴躍提出問題！ 

mannliu@is-law.com 


